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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文件

校教〔2021〕11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北大学教材建设专家工作组
工作条例》的通知

各院（校区）、部、处及直（附）属单位：

《中北大学教材建设专家工作组工作条例》经审核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北大学

2021 年 10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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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教材建设专家工作组工作条例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、山西省教育厅有关教材建

设方针、政策和文件精神，积极推动和加强学校教材建设、研究

与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北大学本科教材管理办法》（校教〔2021〕

10 号）文件精神，特设校教材建设专家工作组。

第二条 校教材建设专家工作组是校教材建设委员会下设的

专家机构。主要负责学校教材的选用、审核、监督、评估和咨询

等相关工作。

第三条 校教材建设专家工作组机构设置如下：

组长：主管教学工作副校长

副组长：教务处处长、宣传部部长、马克思主义学院书记

组员：教务处分管教材工作的副处长、各学院教学副院长、

全国优秀教材奖主编、国家规划教材主编、省部级规划教材主编。

校教材建设专家工作组成员实行任期制，每届任期五年，可

以连任。成员因工作岗位变动、身体不适、长期缺席等原因无法

或不宜担任成员职务应当作相应调整。

校教材建设专家工作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具体负责校教材

建设专家工作组的日常工作。

第四条 校教材建设专家工作组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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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贯彻落实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各项方针、政策。

（二）根据教学和课程建设需要，制定学校有关教材建设的

措施，编审全校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。

（三）组织并指导各学院的教材研究、选用、评价及监督等

工作。

（四）组织校级教材立项和优秀教材评选工作，组织推荐本

校教师申报编写省部级、国家级规划教材。

（五）审定校级规划教材主编资格和教材编写提纲。

（六）审定学校教材选用、供应、管理和外文原版教材的引

进、推荐及评价新版教材工作。

（七）指导并审查自编实验、实习指导书等资料的编写工作。

（八）校教材建设专家工作组成员应正确行使学术权力，客

观、公正和公平地发表意见，并对校教材建设专家工作组的会

议内容，承担相应保密责任。

第五条 教材建设专家工作组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工作会

议，分析情况、研究问题、布置工作，并定期将工作情况向校

教材建设委员会汇报。

第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本条例由教材建设专家

工作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中北大学校办 2021年 10月 15日印发


